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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意见内容
	落实情况

	1
	榕城区榕新厨余垃圾处理站、大件垃圾处理站运营绩效不佳。

（1）榕新厨余垃圾处理站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于2020年2月10日完成设备采购、6月28日通过设备验收、7月起开始调试运行，设计日处理量5吨，但截至2020年12月末，仅处理厨余垃圾197吨，日均1.07吨，占设计量的21%，运营绩效不佳。

（2）榕新大件垃圾处理站的大件垃圾处理设备于2020年2月10日完成设备采购、5月26日通过设备验收、10月起开始调试运行，设计处理量为5-8吨/小时，但截至2020年12月末，仅处理大件垃圾约5.6吨，运营绩效不佳。

榕城区应尽快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切实提高项目的运营绩效。
	（1）2020年12月30日，经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委托揭阳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收运处置工作，采用“固液分离+无害化焚烧”的模式，对收集到的厨余垃圾进行预处理，然后经由榕新垃圾压缩站转运至揭阳市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发电处理。同时，区城管执法局牵头区教育局、市监局等部门，指导岐山学校、立德学校、集渔餐饮店等场所提高分类准确度，落实厨余垃圾上门收集对接工作，切实提升处理站运营绩效。2021年以来，共收集处置厨余垃圾218吨，日均1.5吨，占设计量的30.7%。
（2）结合市场化项目，落实揭阳龙马公司对区城管执法局直管14个转运站（点）及卫生整治过程中发现的大件垃圾及时清理，转运至大件垃圾处理站集中分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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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尚未建立健全持续的生活垃圾分类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经清理，市城管执法局、榕城区、揭东区和空港经济区2019年至2020年投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各类资金合计1114.71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资金992.01万元，占比88.99%；市、区级资金122.69万元，占比11.01%，市、区级资金投入用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资金总量偏少或过度依赖上级补助资金，且榕城区、揭东区和空港经济区尚未建立健全常态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榕城区、揭东区和空港经济区应尽快建立健全持续的垃圾分类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市区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关于批复2021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揭榕财2021]19号)，榕城区已将垃圾分类专项经费、大件垃圾处理站运营费用等相关生活垃圾分类资金列入2021年部门预算，确保市区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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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现行市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机制体制不顺，征收类型多样、征收标准不一、可操作性不强、征收效果不理想，未能体现“谁污染、谁付费”原则。

现状市区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费用由市级统筹支付，而现行市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和实际征收情况是：

（1）榕城区、空港区榕江新城片3街1镇、揭东区磐东街道（原揭阳市区，即原老榕城区、东山区、试验区）181平方公里范围以揭阳市政府《关于我市市区清洁卫生费和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有关问题的批复》（揭府函〔2007〕176号）和《揭阳市市区清洁卫生费和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揭府〔2007〕106号）作为征收依据。征收标准主要分为：一是主城区58平方公里（即老榕城区除梅云、仙桥外的区域以及老东山区除磐东、东阳部分区域外的区域）范围内居民和暂住人口按每人每月1元计征；二是主城区58平方公里范围外的居民和暂住人口按每人每月0.5元计征；三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按上年度在册员工的实际人数计征（每人
	榕城区积极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机制改革，在完成《揭阳市榕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价格核定调查报告》制定和《揭阳市榕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加大工作力度，区城管执法局于2021年1月18日向区发展和改革局申请生活垃圾处理费定价听证，于4月19日向区发展和改革局补送《制定揭阳市榕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价格建议书》，同时落实区城管执法局认真组织《揭阳市榕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听证会，于4月29日完成举行听证会的公告，于5月10日完成听证会参会名单公告，两个公告都在区城管执法局政府网站和政务公开栏进行公开，听证会将于5月31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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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月1元）；四是其他非户籍单位（企业、餐饮业等）按面积或行业标准以不同标准分档计征。实际征收情况为：榕城区直供水范围内和部分趸售单位按收费标准委托市区供水企业随水费一并收取后缴交市财政；市区供水范围以外地方的由当地财政部门向各镇（街道）下达征收任务数，收取后按任务数或包干数缴交市财政。统筹用于市区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费用。

（2）揭东区曲溪街道（即原揭东县城主城区62平方公里）以原揭东县政府《关于印发揭东县城区清洁卫生费和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揭东府〔2010〕19号）为征收依据。征收标准主要分为：一是主城区内的居民和暂住人口住户，按用水量每吨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0.25元；二是机关、事业单位等按上年度在册员工的实际人数分档计征；三是其他非户籍单位（企业、餐饮业等）按垃圾量或面积或行业标准以不同标准分档计征。实际征收情况为：主要由区环卫部门委托本区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收取（按吨折算或按收费额度），其他无法附带在水费中收取的由环卫部门直接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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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或委托小区、村（居）委代征，然后上缴区财政。统筹用于该城区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转运等。

上述征收情况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征收管理的体制机制不顺。2007年以来，揭阳市经过多次区域调整，原揭东县撤县改区，市区面积从181平方公里调整到1031平方公里，且各区管辖范围也多次进行调整，但上述征收管理办法一直没有进行修订，适应范围仍仅是原老市区和揭东城区，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征收管理体制机制。二是征收类型多样、征收标准不一、可操作性不强、征收效果不理想。现行征收办法是按照人口、面积或行业标准计征，设置的收费类型多、不同行业征收标准又不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征管成本较大，征收难度较高，实际征收效果不理想，如榕城区通过街道、村层层下达任务征收，空港区榕江新城片3街1镇、揭东区磐东街道每年按定额上缴。三是收取的资金与终端处理费用严重不匹配。2018年至2020年6月市财政共收取垃圾处理费2002.86万元，而同期支付市区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费用就达5529.09万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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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包括设施建设、更新、改造费用。2020年7月后，市不再收取垃圾处理费，由各区收取并支付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费用）。

   另外，根据《关于揭阳市市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的指导意见》（揭城执〔2019〕41号）和《关于揭阳市市区生活垃圾处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揭城执〔2020〕9号）文件，自2020年7月1日起，市级不再收取市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各区（空港区参照榕城区标准征收）根据本区实际制订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制度后自行征收管理，未正式出台规定前暂按现行方式及标准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但截止审计时止，榕城区、揭东区尚未完成制订本地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市城管执法局应加强指导，督促榕城区、揭东区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科学论证，尽快制订与之相适应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定价机制和具备可操作性的生活垃圾收费征收办法，充分体现“谁污染，谁付费”“多污染、多付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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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榕城区2020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生活垃圾分类）支出进度较慢。

2020年6月，市财政下达榕城区财政2020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生活垃圾分类）670万元，截至2020年12月末，该区财政已列支409.62万元，占比61.14%，支出进度较慢。

榕城区应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高资金支出进度，确保发挥资金效益。
	2020年6月，市财政下达榕城区财政2020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生活垃圾分类)670万元，截至2021年4月底，榕城区财政已列支489.624万元，占比73.08％。
下一步，榕城区财政将根据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进度及时进行资金拨付，确保发挥资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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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截止2020年12月末，榕城区、揭东区、空港经济区未能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截止2020年12月末，榕城区公共机构65个、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64个、覆盖率98.46%，揭东区公共机构72个、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21个、覆盖率29.17%，空港经济区公共机构35个、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15个、覆盖率42.86%，未能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榕城区、揭东区、空港经济区应按要求推进、完成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任务。
	榕城区共有公共机构65个，审计期间已开展垃圾分类工作64个，前期人武部因办公楼改造、装修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暂缓开展，5月中旬已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榕城区实现了开展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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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榕城区有害垃圾收集量低，收运体系未健全。根据《揭阳市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专项规划》中“揭阳市生活垃圾各组分近、中、远期产生量预测”表，榕城区在2020年日均产生有害垃圾3.66吨。目前榕城区只建1座有害垃圾收集点，其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主要依托日常巡查检查或现有其他垃圾收运体系进行收集。自2020年8月至2020年11月该收集点只记录有害垃圾交接7笔（其中：灯管10支、油漆瓶桶8个、油漆笔2支、杀虫剂和空气清新剂5瓶、药片2排、消毒液瓶3个、油漆桶4个）。有害垃圾收集量少、收运体系不健全。
市城管执法局、榕城区应严格根据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创建标准和有害垃圾管理要求，进一步完善有害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落实相关责任单位做好有害垃圾收集点前端的统一收集工作，落实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专业单位做好有害垃圾终端处理。
	榕城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1+3+6”的模式，分批推进辖区各街道垃圾分类工作，因前期氛围还未形成，且审计期间仅公共机构及东升街道实施垃圾分类，有害垃圾收集量少。

榕城区积极强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工作，截止2020年底已实现全区生活垃圾100%转运至市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率达100%，杜绝有害垃圾污染环境问题发生。同时，由区城管执法局牵头区发改局、教育局、住建局、市监局等部门，规范前端产生源主体配置具备监管条件的有害垃圾投放设施，确保有害垃圾台账完整、去向明确。并已落实市场化项目公司（揭阳龙马公司）对各转运站点收集到的生活垃圾进行监督，对发现的有害垃圾及时转运至榕新有害垃圾收集点进行暂存，处理体系计划纳入揭阳（大南海）石化环保项目（危废处理，设计处理能力10万吨/年）。但由于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因此目前正与肇庆市的一家危废处理企业进行洽谈，计划签订处理协议作为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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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示范片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不完善。因市区的厨余垃圾收运处理能力不足，分类收运处理体系尚未完善，截至2020年12月末，示范片区（榕城区东升街道）生活垃圾分类运输效果不理想，所产生的厨余垃圾仍以原有的运输方式为主，“混装混运”至市区的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理。
榕城区应尽快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运”，确实做到垃圾分类后，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2020年12月30日，经榕城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委托揭阳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收运处置工作，截止当前，龙马公司已配置转运车辆3台，对东升街道辖区内部分学校、餐饮机构厨余垃圾开展收运处置工作。

下来，榕城区将结合示范片区创建进度，加快推动崇德厨余垃圾处理站建设进度，同时研究制定四分类收运体系，逐步完善分类运输、分类处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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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审计建议：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生活垃圾分类社会氛围。应积极探索垃圾分类宣传的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和引导，加大全社会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将垃圾分类意识培养成公民普遍共有意识，为垃圾分类处理创造条件。
	榕城区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普及分类知识。区委文明办通过制定印发《2021年榕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工作方案》，将垃圾分类工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努力提升群众接受度；区委组织部制定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活动的工作方案》，动员在职党员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团区委制定印发了《“我为党旗添光彩”榕城区2021年“千场志愿服务进社区（村）”活动方案》，充分调动志愿者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2021年以来，各单位共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91场次，参与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共计1275人次，宣传群众达80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5000余份；开展知识培训活动3场次，培训人员170余人，网络媒体宣传5次，党报党刊宣传报道10次，有效的营造了全民参与的积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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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审计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运输体系。目前市区示范片区垃圾分类运输体系已形成基本框架，但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运输体系尚未健全，下一步应多方筹资，加大垃圾分类设施的资金投入，尽早构建完整的垃圾分类运输体系，对源头已分类的垃圾分类运输。
	2020年12月30日，榕城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投入资金26.4万元，委托揭阳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收运处置工作，积极发挥榕新处于垃圾处理站运营绩效。接下来，榕城区将加快推进垃圾压缩站和分散式厨余垃圾处理站建设，做好现有垃圾转运站点（收集点）的升级改造，合理配套有害垃圾收集点、可回收物分拣中心等分类设施；加快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等垃圾分类车辆配套，逐步完善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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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审计建议：加快项目建设，确保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能力。就目前垃圾处理情况看，市区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已经不堪重负，按目前日均填埋量计算，市区垃圾填埋场二期库容将于2023年1月底前耗尽。如新建垃圾处理设施（市区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厂（二期）、市区应急填埋场、市区餐厨垃圾处置中心（一期）等项目）不能在2022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届时市区垃圾处理能力将出现缺口，应加快新建垃圾处理设施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生活垃圾得到妥善处理。
	为补齐全区生活垃圾终端处理短板，榕城区规划新建一座厨余垃圾处理站（设计日处理量10吨），用于提升厨余垃圾处理能力，该项目现已完成打桩基础建设工作及设备采购工作。同时，由区市监局制定印发了《揭阳市榕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落实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通知》，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全区过度包装、塑料污染的治理机制，努力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取得成效。

	11
	审计建议：科学规划决策，提高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绩效。目前我市编制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为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提供依据。在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时，要根据生活垃圾数量和成分的变化，科学、谨慎确定建设规模和处理方式，确保做到既不浪费建设资金、又能满足生活垃圾处理要求，提高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绩效。
	为完善厨余垃圾处理体系，提升示范片区处理能力，计划在东升街道建设崇德厨余垃圾处理站（10吨/天），主要服务于北部示范片区，该项目现已完成地基打桩工作。同时，强化榕新厨余垃圾处理站运营管理，形成中部、北部的分散式处理终端。待市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一期建设完成，落实运输体系对接，以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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